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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重要声明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提供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东兴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兴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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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

情防控债）（第一期）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签发证监许可

[2020]1417 号文，同意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4 亿元的

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债券名称：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21 东华 01；149693.SZ。 

（四）发行主体：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3 亿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和期限：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本期债券发行

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票面利率为 4.65%；

2024 年 11 月 2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 日，票面利率为 3.20%。 

（九）起息日：2021 年 11 月 2 日。 

（十）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

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第 3 年末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十一）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

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如第 3 年末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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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

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三）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四）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六）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100%）

用于采购生产可用于疫情防控的医疗物资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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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东兴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报告期内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持续

关注发行人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按期披露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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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2025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紫气路 1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紫气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周一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6,127,767 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1,576,127,767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贸易经纪;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6-04-22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082630012 

联系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陈文辛 

联系电话：025-86819806 

传真：025-86771021 

邮编：210042 

二、发行人 2025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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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发行人全年身处丙烷成本高企、PDH 装置盈利承压、PP 行业产

能过剩与需求偏弱的行业周期底部，经营整体承压但业务韧性凸显。发行人优化 

PDH 装置负荷与原料采购结构，通过长协锁价、错峰检修、提升装置能效等方

式对冲丙烷价格波动与关税政策影响，保障装置稳定运行，在行业低谷期守住安

全环保与现金流底线，持续优化供应链效率与产品结构，为后续周期回暖积蓄竞

争力。 

2025 年度，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收入及成本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聚丙烯 1,357,344.23 1,330,976.13 1.94% -9.89% -9.44% -0.49% 

丙烯 149,868.18 144,617.94 3.50% -31.24% -34.26% 4.42% 

氢气等副产气 33,181.14 225.42 99.32% -32.13% -6.65% -0.19% 

合成氨 29,266.19 37,930.24 -29.60% 1,805.15% 2,369.15% -29.60 

液化石油气 1,156,757.57 1,111,452.99 3.92% -11.23% -11.73% 0.54% 

202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2,563.73 万元，较上年 3,093,770.37 万元

同比下降 3.0%。 

三、发行人 2025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25 年主要财务

数据情况及变动情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12-31 2024-12-31 变化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62,746.91 762,280.30 -13.06% - 

衍生金融资产 2,005.31 5,920.62 -66.13% 

主要系未到

期期货合约

浮动收益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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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12-31 2024-12-31 变化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23,411.95 263,300.74 22.83% - 

应收账款 618,026.63 504,044.13 22.61% - 

应收款项融资 15,399.10 77,212.74 -80.06% 
主要系信用

证减少。 

预付款项 73,721.31 73,216.94 0.69% - 

其他应收款 539.07 13,871.86 -96.11% 
主要系股权

转让款减少。 

存货 262,654.15 296,956.72 -11.55%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26,886.99 52,829.92 -49.11% 

为一年内到

期的转租租

金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26,143.14 21,591.36 21.08% - 

流动资产合计 2,011,534.55 2,071,225.33 -2.88% - 

长期应收款 2,375.00 29,872.50 -92.05% 
主要系融资

租赁款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200,994.68 202,560.34 -0.77% - 

固定资产 1,796,020.14 1,103,165.30 62.81% 
主要系专用

设备增加。 

在建工程 747,217.82 703,580.58 6.20% - 

使用权资产 2,499.63 2,965.50 -15.71% - 

无形资产 102,869.62 105,505.46 -2.50% - 

长期待摊费用 931.01 1,056.14 -11.85%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682.40 15,830.32 43.28% 
主要系可抵

扣亏损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72.81 18,923.71 -35.67% 

主要系预付

工程及设备

款减少。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15,267.07 2,183,459.85 1.46% - 

短期借款 1,310,608.44 1,149,236.54 14.04% - 

衍生金融负债 5,241.46 816.78 541.72% 

主要系未到

期期货合约

浮动亏损增

加。 

应付票据 344,619.04 270,518.37 2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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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12-31 2024-12-31 变化 变动原因 

应付账款 186,634.39 160,875.87 16.01% - 

预收款项 48.43 184.22 -73.71% 

主要系长期

挂账及需要

退回的预收

款减少。 

合同负债 45,030.15 46,018.47 -2.15% - 

应付职工薪酬 2,338.36 2,370.06 -1.34% - 

应交税费 7,741.32 12,217.77 -36.64% 

主要系应交

企业所得税

减少。 

其他应付款 1,209.41 1,790.24 -32.44% 

主要系应付

各项费用减

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43,893.35 328,057.76 4.83% - 

其他流动负债 5,177.79 5,108.17 1.36% - 

流动负债合计 2,252,542.15 1,977,194.25 13.93% - 

长期借款 525,813.28 668,213.68 -21.31% - 

应付债券 - 29,954.80 - 

转入一年内

到期的应付

债券。 

租赁负债 1,817.28 29,987.29 -93.94% 
主要系租赁

付款额减少。 

长期应付款 178,070.29 231,931.48 -23.22% - 

预计负债 80,177.68 - - 
涉及重大未

决诉讼 

递延收益 11,304.99 9,836.88 14.92%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93.60 2,244.26 -6.71% -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

债 
11,304.99 9,836.88 14.9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99,277.12 972,168.37 -17.78% - 

负债合计 3,051,819.27 2,949,362.63 3.47% - 

实收资本(或股本) 157,612.78 157,612.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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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12-31 2024-12-31 变化 变动原因 

资本公积 320,263.68 320,510.36 -0.08% - 

其他综合收益 -6,414.22 19,508.62 -132.88% 

主要系将重

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

收益、现金流

量套期储备、

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

减少。 

专项储备 1,136.87 767.19 48.19% 
主要系安全

生产费增加。 

盈余公积 20,113.30 20,113.30 - - 

未分配利润 499,050.68 591,110.11 -15.57%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991,763.08 1,109,622.35 -10.62% - 

少数股东权益 183,219.27 195,700.20 -6.38%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4,982.35 1,305,322.56 -9.99%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4,226,801.62 4,254,685.18 -0.66% -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变化 变动原因 

一、营业总收入 2,752,563.73 3,093,770.37 -11.03% - 

其中：营业收入 2,752,563.73 3,093,770.37 -11.03% - 

二、营业总成本 2,757,257.25 3,080,675.13 -10.5% - 

其中：营业成本 2,650,740.40 2,961,308.88 -10.49% - 

税金及附加 10,480.83 11,485.92 -8.75% - 

销售费用 8,065.40 8,257.22 -2.32% - 

管理费用 14,120.03 13,392.00 5.44% - 

研发费用 1,358.80 1,005.22 35.17% 
主要系研发

材料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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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变化 变动原因 

人工薪酬增

加 

财务费用 72,491.80 85,225.87 -14.94% - 

其他收益 1,682.16 5,091.47 -66.96% 
主要系政府

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18,012.93 -12,029.90 -49.73% 

主要系处置

长期股权投

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80.98 609.73 11.69% - 

信用减值损失 -261.19 -551.40 -52.63% 

主要系其他

应收款坏账

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4,632.31 -1,456.94 -217.95% 

主要系存货

跌价损失及

合同履约成

本减值损失

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4,245.31 51,919.73 -91.82% 

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

工程的处置

利得减少。 

三、营业利润 -20,991.50 56,677.93 -137.04% - 

加：营业外收入 1,832.17 25.15 7184.97% 

主要系无需

支付的款项

增加。 

减：营业外支出 80,405.63 1,741.82 4516.18% 

确认的预计

仲裁损失增

加 

四、利润总额 -99,564.95 54,961.26 -281.15% - 

减：所得税费用 -7,582.68 7,477.90 -201.4% 

当期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

得税费用减

少。 

五、净利润 -91,982.27 47,483.37 -293.71% 

主要受大额

营业外支出

影响 

六、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25,922.84 9,505.99 -37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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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变化 变动原因 

七、其他综合收益

总额 
-117,905.11 56,989.36 -306.8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

益 
-0.5841 0.2816 -  

（二）稀释每股收

益 
-0.5841 0.2816 -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35,595.39 3,693,084.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28,716.59 3,640,90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878.80 52,181.5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59.83 232,067.1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161.19 217,896.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301.36 14,170.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81,664.23 1,578,835.9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55,218.30 1,557,757.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554.07 21,078.0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7,410.68 80,046.7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8,454.12 565,8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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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根据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0]1417 号文，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发行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

防控债）（第一期）。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100%）用于

采购生产可用于疫情防控的医疗物资的原材料。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公司

已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完成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截

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扣除承销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采购生产可用

于疫情防控的医疗物资的原材料，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 

三、专项账户管理安排 

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和监管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分行签署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监管银行负责对专项账户内的

监管资金进行安全保管，确保监管资金的完整与独立，并保存监管业务活动的记

录、账册、报表与其他相关资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运作均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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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聘请监管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本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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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偿债计划及其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承诺一致，

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年度内，上述偿债保障措施正常执行。 

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

情防控债）（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第 3 年末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 2 日按时足额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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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存续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未约定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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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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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 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经营规范，保持 100%贷款偿还率与利息偿付率，信用记录良好。为

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债券受托管理人、

加强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

措施。综上，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 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加强经营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

资金运用管理，保证及时、足额安排资金用于到期的本息兑付。发行人收入规模

和盈利积累良好，为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保障。 

发行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发行人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本期债券的还本

付息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发行人的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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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2025 年度，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根据《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2025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文

书，涉案金额 1 亿美元，发行人已申请香港高院撤销该仲裁，且仲裁最终还需经

内地人民法院审查，目前效力待定。相关事项涉嫌对发行人犯罪，发行人已报案

并立案，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中。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202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破产重整事项。 

三、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2025 年度，本期债券未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025 年度，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的情况。 

五、相关中介机构 

2025 年度，本期债券的各相关中介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六、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合计为 309,000 万元。 

七、其他重大事项或期后事项 

2025 年至今，发行人通过上市公司渠道对日常重大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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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与发行人相关负责人

保持定期沟通和联系，每月督促发行人自查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通过日常监测

和定期风险排查等措施来进一步防范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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